
 

元智大學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增）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學生選課須依照選課作業相關規定辦理，

另本校為應教學需要得於暑期開班授課及

為充分利用教學資源便利校際合作，在一

定條件下開放學生校際選課，暑期開班授

課辦法及校際選課辦法另訂之，經本校教

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第十二條 

學生選課須依照選課作業相關規定辦理，

另本校為應教學需要得於暑期開班授課及

為充分利用教學資源便利校際合作，在一

定條件下開放學生校際選課，暑期開班授

課辦法及校際選課辦法另訂之，經本校教

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依 112.6.17 臺教高

(二)字第 1120057278

號函辦理。 

第二十四條 

轉學生轉入二年級者，在本校修業年限為

三年，得延長二年，至少修滿八十八學分；

轉入三年級者，在本校修業年限為二年，

得延長二年，至少修滿五十學分；學生申

請抵免學分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辦理，學

分抵免辦法另訂之，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

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第二十四條 

轉學生轉入二年級者，在本校修業年限為

三年，得延長二年，至少修滿八十八學分；

轉入三年級者，在本校修業年限為二年，

得延長二年，至少修滿五十學分；學生申

請抵免學分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辦理，學

分抵免辦法另訂之，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

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依 112.6.17 臺教高

(二)字第 1120057278

號函辦理。 

第三十條 

本校學生修讀輔系辦法及修讀雙主修辦法

另訂之，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

備查後實施。 

第三十條 

本校學生修讀輔系辦法及修讀雙主修辦法

另訂之，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

備查後實施。 

依 112.6.17 臺教高

(二)字第 1120057278

號函辦理。 

第三十二條 

本校學生如認為所讀系（院、學程）與其

志趣不合時，得申請轉系（院、學程），

轉系辦法另訂之，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並

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第三十二條 

本校學生如認為所讀系（院、學程）與其

志趣不合時，得申請轉系（院、學程），

轉系辦法另訂之，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並

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依 112.6.17 臺教高

(二)字第 1120057278

號函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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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 

本校在學學生經核准得同時在國內或境外

大學修讀雙學位，學生修讀雙學位辦法另

訂之，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三十三條 

本校在學學生經核准得同時在國內或境外

大學修讀雙學位，學生修讀雙學位辦法另

訂之，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並報教育部備查。 

依 112.6.17 臺教高

(二)字第 1120057278

號函辦理。 

第三十六條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令休學： 

一、 一學期中請假逾三分之一者。 

二、 患病屬公共防治要求者。 

三、 學期修習學分數未達規定下限且未

經系（院、學程）最高主管同意者。 

違反校規應令休學者。 

第三十六條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令休學： 

一、 一學期中請假逾三分之一者。 

二、 患病屬公共防治要求者。 

學期修習學分數未達規定下限且未經系

（院、學程）最高主管同意者。 

增列可勒令休學條

件，讓違反校規的學

生得以從輕處分。 

第四十四條 

學生申請自動退學，須有家長或監護人之

書面證明（年齡滿二十五歲以上符合民法

成年人規定者免），經教務長核准並辦妥

離校手續後方得申請修業證明書。修業滿

一學年以上退學學生除操行不及格者外，

得依其資格經轉學考試錄取，再行入學。 

依規定應予退學或撤銷學籍學生，依學校

學生申訴制度提出申訴者，申訴結果未確

定前，學生得繼續在校就讀，但不因申訴

之提起而停止原處分之執行。 

前項受處分學生經校內申訴，未獲救濟

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行政訴訟；經上級

主管機關決定或行政法院判決顯係違法或

不當時，應另為處分。 

依前項規定經本校另為處分得復學之學

生，撤銷其退學處分；因特殊事故無法及

時復學時，各系（所、院、學程）及教務

處應輔導復學；對已入營無法復學之役

男，保留其學籍，俟其退伍後，輔導優先

復學；復學前之離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退學之學生經申訴、訴願或行政訴訟，結

果仍維持原處分者，其修業證明所載修業

截止日期，仍以原處分日為準；惟申訴期

間所修習科目學分，得發給學分證明。 

第四十四條 

學生申請自動退學，須有家長或監護人之

書面證明（年齡滿二十五歲以上者免），

經教務長核准並辦妥離校手續後方得申請

修業證明書。修業滿一學年以上退學學生

除操行不及格者外，得依其資格經轉學考

試錄取，再行入學。 

依規定應予退學或撤銷學籍學生，依學校

學生申訴制度提出申訴者，申訴結果未確

定前，學生得繼續在校就讀，但不因申訴

之提起而停止原處分之執行。 

前項受處分學生經校內申訴，未獲救濟

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行政訴訟；經上級

主管機關決定或行政法院判決顯係違法或

不當時，應另為處分。 

依前項規定經本校另為處分得復學之學

生，撤銷其退學處分；因特殊事故無法及

時復學時，各系（所、院、學程）及教務

處應輔導復學；對已入營無法復學之役

男，保留其學籍，俟其退伍後，輔導優先

復學；復學前之離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退學之學生經申訴、訴願或行政訴訟，結

果仍維持原處分者，其修業證明所載修業

截止日期，仍以原處分日為準；惟申訴期

間所修習科目學分，得發給學分證明。 

配合民法第 12 條修

訂，本校符合民法成

年人規定之學生，申

請自動退學時，不需

家長或監護人之同意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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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條之一 

本校學生如認為所讀系所（學程）與其志

趣不合時，得申請轉系所（學程）， 轉系

所（學程）辦法另訂之，經本校教務會議

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第五十九條之一 

本校學生如認為所讀系所（學程）與其志

趣不合時，得申請轉系所（學程）， 轉系

所（學程）辦法另訂之，經本校教務會議

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依 112.6.17 臺教高

(二)字第 1120057278

號函辦理。 

第六十二條 

學生在校肄業之系(所、院、學程)、年級、

成績、註冊、休學、復學、轉系、退學、

轉學等學籍記錄，概以教務處註冊組之各

學年度學生名冊及各項學籍與成績登記原

始表冊為準。 

學生出境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之處理依本

校學生至境外大學校院期間有關學業及學

籍處理辦法辦理，其辦法經本校教務會議

通過後公布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六十二條 

學生在校肄業之系(所、院、學程)、年級、

成績、註冊、休學、復學、轉系、退學、

轉學等學籍記錄，概以教務處註冊組之各

學年度學生名冊及各項學籍與成績登記原

始表冊為準。 

學生出境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之處理依本

校學生至境外大學校院期間有關學業及學

籍處理辦法辦理，其辦法經本校教務會議

通過後公布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依 112.6.17 臺教高

(二)字第 1120057278

號函辦理。 

                                   

 

 

 

 

  


